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簡字第4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巴奈庫穗（Panai Kusui）

0000000000000000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子琳律師（法扶）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林成源 

           謝昇宏 

上列當事人間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事件，原告不服臺北

市政府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

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

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

置傘架。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

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

以附表所示之原處分（下依序稱A至C處分，合稱原處分），

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

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

收。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

訴願、於同年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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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下分別稱A、B訴願決定）駁回，並

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

（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

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基於表達政治性言論之目的，為抗爭而

擺設相關物品於抗爭地點，故原告係選擇適合進行表達抗議

言論之場所展現其訴求，其行為並非「任意」，不符合臺北

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下稱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

構成要件。況公園管理之目的係為避免民眾行為妨礙使用公

園民眾權益或有危險之可能，原告於228和平公園內表達政

治性訴求期間，一般民眾仍可自由進入、使用或行走於公園

內，原告並未妨礙使用公園民眾之權益或妨礙被告對於公園

之管理，自無以公園自治條例處罰之必要。又被告管理228

和平公園租借之「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下稱臺北

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無論何種目的使用場地均需收

費，未設有任何例外，形成僅有能力支付費用者方得使用公

共空間，使臺北市公共空間使用僅為有錢人所得享有，顯係

以不當之區別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該規定即違反平等原

則。另被告為原處分時，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縱認原告行為違法，因原告係

在表達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之訴求，屬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

之一環，原告行為實質上並未侵害大眾使用公園之權益或影

響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故其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原處

分違反兩公約精神，應予撤銷。再原告與其夥伴於228和平

公園搭營露宿之行為，屬象徵性言論，其所表達之議題涉及

原住民轉型正義，具有高度公益性，自得以之作為超法規阻

卻違法事由，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原告長期於公園內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且於

108年2月27日、同年月28日、同年4月2日經被告駐衛警數次

勸導仍拒不撤離，故原告主張未任意放置座椅、被告未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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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洵無可採。又原告前於106年7月間至

同年11月間，數度為原住民相關活動以書面申請借用和平公

園場地，並獲被告同意，顯見原告已知悉公園場地借用之相

關規定及程序。原告108年間未申請228和平公園場地借用，

長期於公園內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行為，已實

質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及第17條後段規定。而原

告巴奈庫穗前於108年4月6日在228和平公園內任意放置座椅

遭裁罰，被告復分別於同年7月16日、同年月19日，以其第

二、三次違規各裁處附表編號1、3所示之處罰內容；另於

108年7月18日以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第一次違規，對其

裁處附表編號2所示之處罰內容，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

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㈠、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

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

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

（見原處分可閱卷第3頁）。　

㈡、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

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原處分各

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

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

（見本院卷第113、115、123頁、訴願卷可閱卷第29、32

頁）。

㈢、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

108年8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

所示之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

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

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訴願卷

可閱卷第24、61頁、本院卷第21、121、129頁）。

五、本件主要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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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或「非針對言論

內容之規制」？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是否屬社會經濟上之

弱勢族群？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是否違憲？

㈥、原告有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

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按「…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

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

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

1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 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

『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

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

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

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

能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置之時間、地點、方式

之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

爭公告時，應通盤考量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

保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此指明」，分別

經釋字第445 號解釋文第1 、2 段、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

書第3 段闡釋明確。 

 2.關於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架構，上開大法官解釋已明白採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雙軌理論（two-track

theory）」，將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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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及「非針對言論內

容之規制／言論內容中立性規制（ 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湯德宗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8 號解釋協同

意見書、葉百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

認為釋字第445 號解釋係採取前開雙軌理論之區分），其中

「針對言論內容規制」尚採取所謂「雙階理論（two-level

theory）」（參釋字第414號解釋），因所涉及之言論類型

區分為高價值及低價值言論，並因此異其審查標準。另就

「非針對言論之規制」部分，釋字第445號解釋並未明確指

明係採取何種審查標準，學說上則認為原則上可採取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所發展出之中度審查標準，即合併審查象徵性言

論非表意效果部分規制之審查標準，與針對言論表達時間、

地點與方法限制之審查標準，但如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

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

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

等待遇，即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

制與雙軌理論，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189至

190、194，臺北：元照，91年）。

 3.被告所為之原處分雖係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

款「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

或板架等」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裁罰，惟觀諸被

告所提供之被告處理未經許可使用本市公園綠地廣場標準作

業流程，可知被告係區分行為人是否仍在現場，決定行為人

是否可能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園自治條例（見本院卷第183

頁），被告並陳稱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包含「申請使用

公園場地未獲同意」或「未經申請而逕行使用」），除向行

為人追償不當得利之場地使用費外，並依實際行為事實判斷

是否違反公園自治條例開罰（見本院卷第162頁），顯見本

件實際上涉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園場地使用之「臺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下稱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

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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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而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1、2項規定，申請使

用各機關場地，應填具申請書，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除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應於場地管理機關所

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

地；另申請使用場地，應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

用，違反者，場地管理機關必要時，得令其立即停止使用，

並得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亦得撤銷或廢止

原許可，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不予退還，且1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參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

辦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第2

項）。上開規定無非係就與言論內容無關之方式為規範，並

非針對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資訊本身，或針對該思想或資訊

所可能產生之影響，自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5.又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2點：「申請使用場地以集

會、演說、展覽、表演、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

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本府

各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或為其他特殊使用

者，應向場地管理機關申請核准使用」，第4點規定申請之

手續，其中第1款以活動屬性區分非營利性活動與營利性活

動，第4、8、9款則明定：「四、申請手續：…（四）申請

原則：申請人除本府各機關、學校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1.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外，同一申請

人每月以申請1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逾7日。…

（八）申請使用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場

地起始日起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等始

得使用。（九）前款保證金及使用費如所附基準表。…」，

（見本院卷第169至174頁），足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

亦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與臺北市政府場地

管理辦法均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無疑。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1.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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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

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

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

大限度之保障（本院釋字第509 號、第644 號、第678 號解

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

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業經釋字第734 號

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參諸釋字第734 號解釋蘇永欽

前大法官、葉百修前大法官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湯德宗

前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新民前大法

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知上開論述係引進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之「公共論壇理論（public forum）」，故自有參

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公共論壇理論」之必要。

 2.又上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述之「…而公共場所於

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

見溝通」，應係源自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案所採取之「不相容原則（incompatible

principl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場所之性

質（一般活動慣行）決定政府對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是

否合理，例如在公立圖書館默禱，不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

館，但在閱覽室發表言論，則近乎一定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

館，而同樣的言論在公園為之，就被認為是適當，故重點是

言論的方式是否與特定時間、地點之一般活動本質上不相容

（See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at

116 【1972】）。由此可見，「不相容原則」是在判斷政府

針對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制是否「合理」，即採取最寬鬆的

合理審查標準之判準。

 3.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在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所奠立之公共論壇理論，認為人

民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及對該權利限制之審查標準，因財產

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一種場所為「傳統之公共論壇

（traditional public forum）」，即傳統上或政府許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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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集會及辯論的場所，政府在此類場所限制表意活動受到嚴

格限制，例如街道及公園，針對此類場所政府所為言論內容

的管制是否合憲，係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至言論內容中立

性之規範，則必須該規制與政府之重要目的具有嚴密剪裁，

且保留其他溝通管道之暢通，始屬合憲。第二種場所為「指

定之公共論壇（designated public forum ）」，即政府開

放供公眾為表意活動之場所，而在政府開放該場所供公眾使

用之期間，政府對該場所之規制與傳統公共論壇係採取相同

之審查標準。第三種場所為「非公共論壇（non public

forum）」，即非傳統或指定公共論壇之公共財產，因美國

憲法增修條文第1 條不會只因為財產是政府所有或控制，即

保障人民有使用該財產之機會，故針對時間、地點及方法之

規制，只要政府對言論之規制合理，且並非僅因政府官員反

對表意者的觀點而壓制該言論，政府即可保留該處所作為特

定目的使用（See 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460 U.S. 37, at 45-46【1983】）。

 4.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可見「不相容原則」係採

取最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對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rry

案所建立之三種公共論壇類型，應屬「非公共論壇」適用之

判準。惟法院在Perry案並未提及不相容原則，在Grayned案

法院提及之公立圖書館、公園，亦不屬於Perry案所論述之

「非公共論壇」，故應可認Perry案已以「公共論壇理論」

變更Grayned案之「不相容原則」。然我國釋字第734號解釋

理由書既仍採取「不相容原則」，則解釋上不相容原則應僅

適用在「公共論壇理論」下之「非公共論壇」類型。至「傳

統公共論壇」、「指定之公共論壇」，則仍採取前述Perry

案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普通法院在審理涉及「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具體個案

時，因我國係採取抽象、集中式違憲審查，法官無須依雙軌

理論所建構之違憲審查架構進行法規範之違憲審查，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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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限制，審查標準較為寬鬆，僅有在個

案造成言論自由之限制時，始有可能產生「適用上違憲

（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之情事。復因我國目

前係採取「法規範」違憲審查制度，大法官採取美國法上

「適用上違憲」之宣告仍屬極端例外（例如釋字第242 號、

701 號解釋等，釋字第242 號解釋陳瑞堂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即質疑我國違憲審查僅限於法令之抽象審查，不包含適用上

違憲之具體審查，故該聲請案應不受理；惟108 年1 月4日

修正、111 年1 月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1 項第1 款、第

59條第1 項，已將裁判憲法審查列入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

圍），如普通法院法官在個案中未積極運用合憲解釋原則，

將可能使人民之基本權因法規範表面上合憲、適用上違憲而

受到侵害，且囿於我國目前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前所採取之違

憲審查制度，人民縱使窮盡訴訟救濟途徑，亦可能無法就此

聲請大法官解釋。 　　

 2.是以，普通法院法官為免適用「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法

規範時，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於合

憲解釋原則，在個案中自應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為解釋

（即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例如於個案中考量對人民言論

自由限制之程度，藉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目的性

限縮解釋，將特定行為排除在規範範圍。如該特定行為為法

律文義明確規範之範圍、或係立法者明顯可辨之價值決定或

規範核心，無法透過合憲解釋原則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

（關於合憲解釋原則之界線，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

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考量具體個案係在何種類型之

公共場所為言論、發表言論之地點與言論之關連性、言論價

值之高低、發表言論者得否透過民主政治程序或其他方式有

效表達訴求、該象徵性言論對公益之實際影響等，在個案中

以利益權衡之方式，衡量以系爭法規範處罰行為人之行為，

對言論自由侵害之程度是否顯然大於法規範所欲維護之公

益，以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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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

族群：

 1.按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

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

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

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規定甚明。立法者為保障原住

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

群關係，並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參該法第1條）。我國憲

法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

之義務，103年4月18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719號解釋理由

書第6段亦陳明：「國家所採取原住民族之保障扶助發展措

施原有多端，…國家仍應透過具體政策與作為，積極實踐上

開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並應就該積極

優惠措施，依國家與社會時空環境與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

需求，定期檢討修正。…」，足見大法官雖肯認為保障原住

民族之工作權，應對原住民族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惟大法官亦指明優惠性差別待遇

之合憲性隨時間變遷（即原住民族社經地位之提昇）而可能

有所不同。

 2.觀諸立法者就原住民族「言論自由」領域所制定之相關規

定，包括97年1月16日制定公布、施行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該條例並於105年6月8日修正公

布第4條第3項，明定：「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

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受廣播電視法第4

條第2項及公共電視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

則載明係為保障原民臺收視戶權益，並提供多元收視方式，

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之後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施行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該法第23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

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

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第1項）。前項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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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

總時數之50％（第2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度

施政計畫亦包括「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媒體權」（見本院卷

第469頁），堪認政府迄今仍積極立法保障與原住民族言論

自由相關之法律。

 3.又關於經濟上扶助方面，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2項、第

26條第1至3項設有補助原住民幼兒就學費用、補助就讀高級

中等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減免就讀專科以上學校之原

住民學生學雜費、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以學生就學獎

助經費優先協助各大專校院清寒原住民學生之規定；另102

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將第4款「被

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與第5款

「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併列，於審

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

渠等辯護；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施行之法律扶

助法第5條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亦明文保障偵查、審

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之具原住民身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

申請法律扶助。是依上開補助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將原住

民被告納入刑事強制辯護範圍、申請法律扶助範圍之規定，

可知立法者認原住民族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無疑。

 4.佐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布4年1次之106年臺灣原住

民經濟狀況調查（迄本院主文公告日時，尚未公布110年臺

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

體家庭年總收入（不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分別為727,683

元、1,292,578元，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

（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未扣除折舊費）分別為818,053

元、1,292,578元，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公布之

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可參（見本院卷第475至482

頁），上開調查結果（106年）與本件原告違規行為時間

（108年）復僅相距2年，且無證據證明原住民族於此2年期

間之社經地位已明顯提昇，故綜合前述有關原住民族優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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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之法律修正及原住民族事實上之經濟狀況，應可認

原住民族於108年間之社經地位尚未翻轉，屬原住民族之原

告為本件行為時，自係憲法應積極保障之社會經濟上弱勢族

群無疑。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得拒絕適

用：

 1.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均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

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業如前述，復因原告表達言

論之地點為228和平公園，依前述公共論壇理論，屬於第一

種類型之「傳統公共論壇」，則針對傳統公共論壇之言論內

容中立性法規範，必須具有「重要之政府目的」，且手段與

目的間具有「嚴密剪裁關係」，並「保留其他暢通之溝通管

道」，始為合憲。惟承前所述，學者認為例外政府非針對言

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

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

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則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2.按我國於55年3月31日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 下 簡 稱

ICERD）」，並於59年11月14日批准，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

合國存放批准書。依ICERD第5條規定：「締約國依本公約第

2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

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利：…（卯）其他公民權利，其

尤著者為：…（8）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消除種族

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稱CERD）作成之第35號一般性建議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第29段復明確陳明：

「言論自由是銜接人權與傳播有關享有公民、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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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文化權利之知識所不可或缺，其幫助弱勢群體矯正社

會成員間之權力平衡、促進跨文化之理解與寬容、協助解構

種族刻板印象、促進思想之自由交換，並提供不同觀點與相

反立場。締約國應採取政策，賦予《公約》管轄範圍内之所

有群體行使其言論自由的權力」。

 3.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

1項並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則依

前開國際人權法、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之規定，原住民

族不僅與我國其他人民同樣享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國

家並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或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有效行

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或傳播媒體之權利，以矯

正權力之不平等、促進多元文化理解與思想流通，保障原住

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族之發展。

 4.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8條第1項

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

須知」第4點第8款就使用公園場地，明定除臺北市政府所屬

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申請經許可後，必須繳納保證金、使

用費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未遵期繳納該等費用，場

地管理機關得採取行政執行手段（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

取必要處置）或撤銷、廢止原許可處分。「臺北市公園場地

使用須知」第4點第9款所附「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

金收費基準表」，項目19並明定「全市12行政區，收費項目

5-18非營利行為及其餘未表列之公園、場地、廣場」，保證

金為「3萬元」、使用費為「上午、下午、晚場每1,000平方

公尺各2,500元，未達1,000平方公尺以1,000平方公尺計，

超過1,000平方公尺每1,000平方公尺加收1,000元，每場以4

小時計」（見本院卷第173頁）。

 5.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106年2月23日起，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

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先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

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2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

第一分局拆除營地，且於同年6月3日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

號出口角落靜坐，復於108年1月22日經被告遷移至228和平

公園內抗爭迄今（參劃出回家的路，臺北：子皿有限公司，

108年3月，頁30、34、50至103、290至292頁）。又臺北市

政府於106年9月11日以府工公字第00000000000號令訂定

「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並自106年9月29日生效（見

本院卷第225頁），觀之被告所提供原告歷次申請借用場地

資料、106年6月至同年11月原住民活動借用228和平公園場

地清冊（見原處分卷可閱卷第21至86頁、本院卷第257至258

頁），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生

效前，於106年6月15日至同年9月28日間，陸續分別向被告

申請於106年6月17日至106年11月26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

靠近臺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場地，並經被告同意，且依當

時所適用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第8條第2項之「臺

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原告與其他原

住民僅須繳交保證金3萬元，堪認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

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有按規定向被告申請

使用公園場地甚明。

 6.嗣「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後，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則以其名義，陸續為原告及其他原住民申

請於107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

（捷運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兩旁花圃）之場地辦理「都市原

住民藝術特展」，經被告同意使用乙節，亦有被告提供之臺

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使用場地資料為憑（見本

院卷第261至353頁），且因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為被告所屬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

項後段規定，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是依原

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後

申請使用228和平公園場地之歷程，可知原告與其他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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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終均未支付任何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至

為明確。

 7.而上開關於申請公園場地應繳納費用之規定，對一般經濟上

無虞者而言，固可於支付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輕

易在傳統公共論壇自由表達言論，但對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

原住民族而言，該等費用實已超出渠等經濟上能力可資負擔

之範圍，形同阻礙渠等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場域發表言

論之機會。而傳統公共論壇對社會上經濟弱勢者尤為重要，

單純以表意者有無能力支付費用決定其得否發表言論，實際

上即係完全抑制原住民族之言論進入言論自由市場。是以，

為使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其他觀點同樣得在言論市場

自由流通，且依前述國際人權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12條之規範意旨，國家自有義務確保弱勢族群之原

住民得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之權利，使

渠等之聲音在傳統公共論壇得以被聽見，故針對前開單純以

繳納費用作為使用公園場地前提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

理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

款、第9款），以及僅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上開

費用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

於本件即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8.參以上開收取費用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管理維護公園之清潔及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並使人民均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

場域表達言論，防止少數人長期佔據傳統公共論壇，阻礙他

人發表言論之機會，暨兼顧公園空間之通常使用，此等目的

核屬重要迫切之政府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惟臺

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僅設有「臺北市政府

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例外規

定，對屬於社會經濟上弱勢、無法負擔上開費用之原住民

（即原告），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

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仍應繳交場

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形同完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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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渠等自由平等利用公園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故上開規定

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

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narrowly-tailored）關係，應屬

違憲。

 9.末按，「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

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

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

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

法第25條、第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獨

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再按，「各

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

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

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

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迭

經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查，臺北市政府

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

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訂定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

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自治規則。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

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

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自得拒絕

適用上開自治規則之規定。

㈥、原告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

13條第6款之情事：

1.本件原告雖未經被告許可使用公園場地，惟關於申請公園場

地使用付費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及

「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業

經本院認為對屬於原住民族之原告為違憲，而經本院拒絕適

用，被告自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

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況衡諸原告於

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以大型傘架搭設帳棚，駐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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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內圓環一隅空間等情，有228和平公園平面圖、現場

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91、199、203、207頁），依原告行

使言論自由之方式及地點，實難認原告有妨礙其他公眾通行

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

2.而原告之所以在公園場域搭設帳棚，係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

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且原告最初自106年2月23日

起，係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

6月3日、108年1月22日始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

分局、被告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228和平公園內，

業經本院詳述如前，則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解釋，考量原

告均係以靜態駐紮營地、靜坐、搭設帳棚之方式行使其言論

自由，且原告表達意見之場域係最接近總統府之公園傳統公

共論壇場域，原告行為復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

設施，自難認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

形。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

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之

處罰內容，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綜上所述，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

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屬

「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且因該繳納費用之規定實質上

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

論壇發表言論之機會，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又該等規定

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

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關係，故該等規定要屬違憲，本院得

拒絕適用。是被告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

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本院考

量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個案情節，且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

公園之環境設施，亦認原告無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

情事。是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

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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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罰內容，自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恰，原

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同，惟

原處分既有前開違誤，自仍應予以撤銷。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

裁判費新臺幣3,000 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

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附表：
編號 原告 時間（民國）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原處分 處罰內容（新

臺幣）

訴願決定 證據頁碼

1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6日

下午3時38分

任意放置桌、

椅、箱、櫃或

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第

13條第6款、

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6日北

市園管裁字第

C000000 號處理違反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

條例案件裁處書（A 

處分）

罰鍰2,4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

11月4 日府訴二字

第1086103576號訴

願決定書（A訴願決

定）

本院卷第113 

、117至120 

頁

2 依斯坦達

霍松安那

布

108年7月18日

下午4時46分

違規放置傘架

（大型）

臺北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第

13條第4、6款

（被告提出答

辯狀時，則刪

除第4款）、

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8日北

市園管裁字第

C000000 號處理違反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

條例案件裁處書（B 

處分）

罰鍰1,2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

11月6 日府訴二字

第1086103662號訴

願決定書（B訴願決

定）

本院卷第123 

、125至127 

頁

3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9日

下午2時50分

任意放置桌、

椅、箱、櫃或

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第

13條第6款、

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9日北

市園管裁字第

C000000 號處理違反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

條例案件裁處書（C 

處分）

罰鍰3,600元 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 

、117至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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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簡字第4號


原      告  巴奈庫穗（Panai Kusui）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子琳律師（法扶）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代  表  人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林成源  
            謝昇宏  


上列當事人間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附表所示之原處分（下依序稱A至C處分，合稱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同年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下分別稱A、B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基於表達政治性言論之目的，為抗爭而擺設相關物品於抗爭地點，故原告係選擇適合進行表達抗議言論之場所展現其訴求，其行為並非「任意」，不符合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下稱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構成要件。況公園管理之目的係為避免民眾行為妨礙使用公園民眾權益或有危險之可能，原告於228和平公園內表達政治性訴求期間，一般民眾仍可自由進入、使用或行走於公園內，原告並未妨礙使用公園民眾之權益或妨礙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自無以公園自治條例處罰之必要。又被告管理228和平公園租借之「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下稱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無論何種目的使用場地均需收費，未設有任何例外，形成僅有能力支付費用者方得使用公共空間，使臺北市公共空間使用僅為有錢人所得享有，顯係以不當之區別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該規定即違反平等原則。另被告為原處分時，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縱認原告行為違法，因原告係在表達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之訴求，屬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一環，原告行為實質上並未侵害大眾使用公園之權益或影響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故其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原處分違反兩公約精神，應予撤銷。再原告與其夥伴於228和平公園搭營露宿之行為，屬象徵性言論，其所表達之議題涉及原住民轉型正義，具有高度公益性，自得以之作為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原告長期於公園內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且於108年2月27日、同年月28日、同年4月2日經被告駐衛警數次勸導仍拒不撤離，故原告主張未任意放置座椅、被告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洵無可採。又原告前於106年7月間至同年11月間，數度為原住民相關活動以書面申請借用和平公園場地，並獲被告同意，顯見原告已知悉公園場地借用之相關規定及程序。原告108年間未申請228和平公園場地借用，長期於公園內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行為，已實質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及第17條後段規定。而原告巴奈庫穗前於108年4月6日在228和平公園內任意放置座椅遭裁罰，被告復分別於同年7月16日、同年月19日，以其第二、三次違規各裁處附表編號1、3所示之處罰內容；另於108年7月18日以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第一次違規，對其裁處附表編號2所示之處罰內容，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㈠、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見原處分可閱卷第3頁）。　
㈡、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見本院卷第113、115、123頁、訴願卷可閱卷第29、32頁）。
㈢、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108年8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訴願卷可閱卷第24、61頁、本院卷第21、121、129頁）。
五、本件主要爭點：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或「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是否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是否違憲？
㈥、原告有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按「…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1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 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能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置之時間、地點、方式之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公告時，應通盤考量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此指明」，分別經釋字第445 號解釋文第1 、2 段、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 
  2.關於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架構，上開大法官解釋已明白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雙軌理論（two-track theory）」，將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言論內容中立性規制（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湯德宗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葉百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認為釋字第445 號解釋係採取前開雙軌理論之區分），其中「針對言論內容規制」尚採取所謂「雙階理論（two-level theory）」（參釋字第414號解釋），因所涉及之言論類型區分為高價值及低價值言論，並因此異其審查標準。另就「非針對言論之規制」部分，釋字第445號解釋並未明確指明係採取何種審查標準，學說上則認為原則上可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發展出之中度審查標準，即合併審查象徵性言論非表意效果部分規制之審查標準，與針對言論表達時間、地點與方法限制之審查標準，但如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即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189至190、194，臺北：元照，91年）。
  3.被告所為之原處分雖係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裁罰，惟觀諸被告所提供之被告處理未經許可使用本市公園綠地廣場標準作業流程，可知被告係區分行為人是否仍在現場，決定行為人是否可能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園自治條例（見本院卷第183頁），被告並陳稱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包含「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未獲同意」或「未經申請而逕行使用」），除向行為人追償不當得利之場地使用費外，並依實際行為事實判斷是否違反公園自治條例開罰（見本院卷第162頁），顯見本件實際上涉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園場地使用之「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下稱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4.而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1、2項規定，申請使用各機關場地，應填具申請書，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應於場地管理機關所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另申請使用場地，應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違反者，場地管理機關必要時，得令其立即停止使用，並得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亦得撤銷或廢止原許可，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1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參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上開規定無非係就與言論內容無關之方式為規範，並非針對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資訊本身，或針對該思想或資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自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5.又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2點：「申請使用場地以集會、演說、展覽、表演、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本府各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或為其他特殊使用者，應向場地管理機關申請核准使用」，第4點規定申請之手續，其中第1款以活動屬性區分非營利性活動與營利性活動，第4、8、9款則明定：「四、申請手續：…（四）申請原則：申請人除本府各機關、學校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外，同一申請人每月以申請1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逾7日。…（八）申請使用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等始得使用。（九）前款保證金及使用費如所附基準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74頁），足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亦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與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均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無疑。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1.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本院釋字第509 號、第644 號、第678 號解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業經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參諸釋字第734 號解釋蘇永欽前大法官、葉百修前大法官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湯德宗前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新民前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知上開論述係引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公共論壇理論（public forum）」，故自有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公共論壇理論」之必要。
  2.又上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述之「…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應係源自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案所採取之「不相容原則（incompatible principl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場所之性質（一般活動慣行）決定政府對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是否合理，例如在公立圖書館默禱，不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但在閱覽室發表言論，則近乎一定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而同樣的言論在公園為之，就被認為是適當，故重點是言論的方式是否與特定時間、地點之一般活動本質上不相容（See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at 116 【1972】）。由此可見，「不相容原則」是在判斷政府針對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制是否「合理」，即採取最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之判準。
  3.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在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所奠立之公共論壇理論，認為人民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及對該權利限制之審查標準，因財產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一種場所為「傳統之公共論壇（traditional public forum）」，即傳統上或政府許可提供集會及辯論的場所，政府在此類場所限制表意活動受到嚴格限制，例如街道及公園，針對此類場所政府所為言論內容的管制是否合憲，係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至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範，則必須該規制與政府之重要目的具有嚴密剪裁，且保留其他溝通管道之暢通，始屬合憲。第二種場所為「指定之公共論壇（designated public forum ）」，即政府開放供公眾為表意活動之場所，而在政府開放該場所供公眾使用之期間，政府對該場所之規制與傳統公共論壇係採取相同之審查標準。第三種場所為「非公共論壇（non public forum）」，即非傳統或指定公共論壇之公共財產，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 條不會只因為財產是政府所有或控制，即保障人民有使用該財產之機會，故針對時間、地點及方法之規制，只要政府對言論之規制合理，且並非僅因政府官員反對表意者的觀點而壓制該言論，政府即可保留該處所作為特定目的使用（See 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460 U.S. 37, at 45-46【1983】）。
  4.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可見「不相容原則」係採取最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對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rry案所建立之三種公共論壇類型，應屬「非公共論壇」適用之判準。惟法院在Perry案並未提及不相容原則，在Grayned案法院提及之公立圖書館、公園，亦不屬於Perry案所論述之「非公共論壇」，故應可認Perry案已以「公共論壇理論」變更Grayned案之「不相容原則」。然我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既仍採取「不相容原則」，則解釋上不相容原則應僅適用在「公共論壇理論」下之「非公共論壇」類型。至「傳統公共論壇」、「指定之公共論壇」，則仍採取前述Perry案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普通法院在審理涉及「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具體個案時，因我國係採取抽象、集中式違憲審查，法官無須依雙軌理論所建構之違憲審查架構進行法規範之違憲審查，且因此非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限制，審查標準較為寬鬆，僅有在個案造成言論自由之限制時，始有可能產生「適用上違憲（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之情事。復因我國目前係採取「法規範」違憲審查制度，大法官採取美國法上「適用上違憲」之宣告仍屬極端例外（例如釋字第242 號、701 號解釋等，釋字第242 號解釋陳瑞堂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即質疑我國違憲審查僅限於法令之抽象審查，不包含適用上違憲之具體審查，故該聲請案應不受理；惟108 年1 月4日修正、111 年1 月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1 項第1 款、第59條第1 項，已將裁判憲法審查列入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圍），如普通法院法官在個案中未積極運用合憲解釋原則，將可能使人民之基本權因法規範表面上合憲、適用上違憲而受到侵害，且囿於我國目前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前所採取之違憲審查制度，人民縱使窮盡訴訟救濟途徑，亦可能無法就此聲請大法官解釋。 　　
  2.是以，普通法院法官為免適用「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法規範時，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於合憲解釋原則，在個案中自應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為解釋（即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例如於個案中考量對人民言論自由限制之程度，藉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目的性限縮解釋，將特定行為排除在規範範圍。如該特定行為為法律文義明確規範之範圍、或係立法者明顯可辨之價值決定或規範核心，無法透過合憲解釋原則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關於合憲解釋原則之界線，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考量具體個案係在何種類型之公共場所為言論、發表言論之地點與言論之關連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發表言論者得否透過民主政治程序或其他方式有效表達訴求、該象徵性言論對公益之實際影響等，在個案中以利益權衡之方式，衡量以系爭法規範處罰行為人之行為，對言論自由侵害之程度是否顯然大於法規範所欲維護之公益，以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1.按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規定甚明。立法者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並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參該法第1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義務，103年4月18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719號解釋理由書第6段亦陳明：「國家所採取原住民族之保障扶助發展措施原有多端，…國家仍應透過具體政策與作為，積極實踐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並應就該積極優惠措施，依國家與社會時空環境與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需求，定期檢討修正。…」，足見大法官雖肯認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工作權，應對原住民族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惟大法官亦指明優惠性差別待遇之合憲性隨時間變遷（即原住民族社經地位之提昇）而可能有所不同。
  2.觀諸立法者就原住民族「言論自由」領域所制定之相關規定，包括97年1月16日制定公布、施行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該條例並於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第4條第3項，明定：「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受廣播電視法第4條第2項及公共電視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則載明係為保障原民臺收視戶權益，並提供多元收視方式，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之後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該法第23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第1項）。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50％（第2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度施政計畫亦包括「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媒體權」（見本院卷第469頁），堪認政府迄今仍積極立法保障與原住民族言論自由相關之法律。
  3.又關於經濟上扶助方面，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2項、第26條第1至3項設有補助原住民幼兒就學費用、補助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減免就讀專科以上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以學生就學獎助經費優先協助各大專校院清寒原住民學生之規定；另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將第4款「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與第5款「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併列，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渠等辯護；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施行之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亦明文保障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之具原住民身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申請法律扶助。是依上開補助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將原住民被告納入刑事強制辯護範圍、申請法律扶助範圍之規定，可知立法者認原住民族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無疑。
  4.佐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布4年1次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迄本院主文公告日時，尚未公布110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不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分別為727,683元、1,292,578元，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未扣除折舊費）分別為818,053元、1,292,578元，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公布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可參（見本院卷第475至482頁），上開調查結果（106年）與本件原告違規行為時間（108年）復僅相距2年，且無證據證明原住民族於此2年期間之社經地位已明顯提昇，故綜合前述有關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待遇之法律修正及原住民族事實上之經濟狀況，應可認原住民族於108年間之社經地位尚未翻轉，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自係憲法應積極保障之社會經濟上弱勢族群無疑。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
  1.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均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業如前述，復因原告表達言論之地點為228和平公園，依前述公共論壇理論，屬於第一種類型之「傳統公共論壇」，則針對傳統公共論壇之言論內容中立性法規範，必須具有「重要之政府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嚴密剪裁關係」，並「保留其他暢通之溝通管道」，始為合憲。惟承前所述，學者認為例外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則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2.按我國於55年3月31日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ICERD）」，並於59年11月14日批准，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合國存放批准書。依ICERD第5條規定：「締約國依本公約第2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利：…（卯）其他公民權利，其尤著者為：…（8）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稱CERD）作成之第35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第29段復明確陳明：「言論自由是銜接人權與傳播有關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知識所不可或缺，其幫助弱勢群體矯正社會成員間之權力平衡、促進跨文化之理解與寬容、協助解構種族刻板印象、促進思想之自由交換，並提供不同觀點與相反立場。締約國應採取政策，賦予《公約》管轄範圍内之所有群體行使其言論自由的權力」。
  3.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1項並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則依前開國際人權法、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之規定，原住民族不僅與我國其他人民同樣享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國家並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或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或傳播媒體之權利，以矯正權力之不平等、促進多元文化理解與思想流通，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族之發展。
  4.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就使用公園場地，明定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申請經許可後，必須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未遵期繳納該等費用，場地管理機關得採取行政執行手段（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或撤銷、廢止原許可處分。「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9款所附「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項目19並明定「全市12行政區，收費項目5-18非營利行為及其餘未表列之公園、場地、廣場」，保證金為「3萬元」、使用費為「上午、下午、晚場每1,000平方公尺各2,500元，未達1,000平方公尺以1,000平方公尺計，超過1,000平方公尺每1,000平方公尺加收1,000元，每場以4小時計」（見本院卷第173頁）。
  5.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106年2月23日起，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先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2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拆除營地，且於同年6月3日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角落靜坐，復於108年1月22日經被告遷移至228和平公園內抗爭迄今（參劃出回家的路，臺北：子皿有限公司，108年3月，頁30、34、50至103、290至292頁）。又臺北市政府於106年9月11日以府工公字第00000000000號令訂定「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並自106年9月29日生效（見本院卷第225頁），觀之被告所提供原告歷次申請借用場地資料、106年6月至同年11月原住民活動借用228和平公園場地清冊（見原處分卷可閱卷第21至86頁、本院卷第257至258頁），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生效前，於106年6月15日至同年9月28日間，陸續分別向被告申請於106年6月17日至106年11月26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靠近臺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場地，並經被告同意，且依當時所適用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第8條第2項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原告與其他原住民僅須繳交保證金3萬元，堪認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有按規定向被告申請使用公園場地甚明。
  6.嗣「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後，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則以其名義，陸續為原告及其他原住民申請於107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兩旁花圃）之場地辦理「都市原住民藝術特展」，經被告同意使用乙節，亦有被告提供之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使用場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261至353頁），且因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被告所屬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規定，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是依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後申請使用228和平公園場地之歷程，可知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始至終均未支付任何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至為明確。
  7.而上開關於申請公園場地應繳納費用之規定，對一般經濟上無虞者而言，固可於支付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輕易在傳統公共論壇自由表達言論，但對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而言，該等費用實已超出渠等經濟上能力可資負擔之範圍，形同阻礙渠等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而傳統公共論壇對社會上經濟弱勢者尤為重要，單純以表意者有無能力支付費用決定其得否發表言論，實際上即係完全抑制原住民族之言論進入言論自由市場。是以，為使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其他觀點同樣得在言論市場自由流通，且依前述國際人權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之規範意旨，國家自有義務確保弱勢族群之原住民得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之權利，使渠等之聲音在傳統公共論壇得以被聽見，故針對前開單純以繳納費用作為使用公園場地前提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以及僅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上開費用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於本件即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8.參以上開收取費用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管理維護公園之清潔及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並使人民均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防止少數人長期佔據傳統公共論壇，阻礙他人發表言論之機會，暨兼顧公園空間之通常使用，此等目的核屬重要迫切之政府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惟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僅設有「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例外規定，對屬於社會經濟上弱勢、無法負擔上開費用之原住民（即原告），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仍應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形同完全抑制渠等自由平等利用公園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故上開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narrowly-tailored）關係，應屬違憲。
  9.末按，「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再按，「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迭經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訂定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自治規則。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自得拒絕適用上開自治規則之規定。
㈥、原告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1.本件原告雖未經被告許可使用公園場地，惟關於申請公園場地使用付費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業經本院認為對屬於原住民族之原告為違憲，而經本院拒絕適用，被告自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況衡諸原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以大型傘架搭設帳棚，駐紮在公園內圓環一隅空間等情，有228和平公園平面圖、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91、199、203、207頁），依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方式及地點，實難認原告有妨礙其他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
　2.而原告之所以在公園場域搭設帳棚，係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且原告最初自106年2月23日起，係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3日、108年1月22日始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被告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228和平公園內，業經本院詳述如前，則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解釋，考量原告均係以靜態駐紮營地、靜坐、搭設帳棚之方式行使其言論自由，且原告表達意見之場域係最接近總統府之公園傳統公共論壇場域，原告行為復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自難認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形。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綜上所述，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且因該繳納費用之規定實質上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發表言論之機會，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又該等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關係，故該等規定要屬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是被告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本院考量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個案情節，且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亦認原告無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原處分之處罰內容，自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恰，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同，惟原處分既有前開違誤，自仍應予以撤銷。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 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附表：
		編號

		原告

		時間（民國）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原處分

		處罰內容（新臺幣）

		訴願決定

		證據頁碼



		1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6日下午3時38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6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A 處分）

		罰鍰2,4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4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576號訴願決定書（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3 、117至120 頁



		2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

		108年7月18日下午4時46分

		違規放置傘架（大型）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4、6款（被告提出答辯狀時，則刪除第4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8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B 處分）

		罰鍰1,2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6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662號訴願決定書（B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23 、125至127 頁



		3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9日下午2時50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9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C 處分）

		罰鍰3,600元

		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 、117至120 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簡字第4號

原      告  巴奈庫穗（Panai Kusui）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子琳律師（法扶）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代  表  人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林成源  
            謝昇宏  

上列當事人間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事件，原告不服臺北
市政府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
    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
    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
    置傘架。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
    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
    附表所示之原處分（下依序稱A至C處分，合稱原處分），各
    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
    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
    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
    、於同年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
    表所示之訴願決定（下分別稱A、B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
    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
    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
    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基於表達政治性言論之目的，為抗爭而
    擺設相關物品於抗爭地點，故原告係選擇適合進行表達抗議
    言論之場所展現其訴求，其行為並非「任意」，不符合臺北
    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下稱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
    構成要件。況公園管理之目的係為避免民眾行為妨礙使用公
    園民眾權益或有危險之可能，原告於228和平公園內表達政
    治性訴求期間，一般民眾仍可自由進入、使用或行走於公園
    內，原告並未妨礙使用公園民眾之權益或妨礙被告對於公園
    之管理，自無以公園自治條例處罰之必要。又被告管理228
    和平公園租借之「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下稱臺北
    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無論何種目的使用場地均需收費
    ，未設有任何例外，形成僅有能力支付費用者方得使用公共
    空間，使臺北市公共空間使用僅為有錢人所得享有，顯係以
    不當之區別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該規定即違反平等原則。
    另被告為原處分時，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縱認原告行為違法，因原告係在表
    達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之訴求，屬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一
    環，原告行為實質上並未侵害大眾使用公園之權益或影響被
    告對於公園之管理，故其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原處分違
    反兩公約精神，應予撤銷。再原告與其夥伴於228和平公園
    搭營露宿之行為，屬象徵性言論，其所表達之議題涉及原住
    民轉型正義，具有高度公益性，自得以之作為超法規阻卻違
    法事由，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原告長期於公園內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且於
    108年2月27日、同年月28日、同年4月2日經被告駐衛警數次
    勸導仍拒不撤離，故原告主張未任意放置座椅、被告未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洵無可採。又原告前於106年7月間至
    同年11月間，數度為原住民相關活動以書面申請借用和平公
    園場地，並獲被告同意，顯見原告已知悉公園場地借用之相
    關規定及程序。原告108年間未申請228和平公園場地借用，
    長期於公園內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行為，已實
    質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及第17條後段規定。而原
    告巴奈庫穗前於108年4月6日在228和平公園內任意放置座椅
    遭裁罰，被告復分別於同年7月16日、同年月19日，以其第
    二、三次違規各裁處附表編號1、3所示之處罰內容；另於10
    8年7月18日以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第一次違規，對其裁
    處附表編號2所示之處罰內容，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之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㈠、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
    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
    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見原
    處分可閱卷第3頁）。　
㈡、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
    ，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原處分各對
    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
    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見
    本院卷第113、115、123頁、訴願卷可閱卷第29、32頁）。
㈢、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1
    08年8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
    示之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
    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
    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訴願卷可
    閱卷第24、61頁、本院卷第21、121、129頁）。
五、本件主要爭點：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或「非針對言論
    內容之規制」？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是否屬社會經濟上之
    弱勢族群？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是否違憲？
㈥、原告有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
    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按「…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
    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
    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
    1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 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
    『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
    、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
    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自
    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能
    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置之時間、地點、方式之
    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
    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
    公告時，應通盤考量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
    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此指明」，分別經
    釋字第445 號解釋文第1 、2 段、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
    第3 段闡釋明確。 
  2.關於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架構，上開大法官解釋已明白採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雙軌理論（two-track theory
    ）」，將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content-based regulation）」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
    制／言論內容中立性規制（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
    」（湯德宗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葉百
    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認為釋字第44
    5 號解釋係採取前開雙軌理論之區分），其中「針對言論內
    容規制」尚採取所謂「雙階理論（two-level theory）」（
    參釋字第414號解釋），因所涉及之言論類型區分為高價值
    及低價值言論，並因此異其審查標準。另就「非針對言論之
    規制」部分，釋字第445號解釋並未明確指明係採取何種審
    查標準，學說上則認為原則上可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發
    展出之中度審查標準，即合併審查象徵性言論非表意效果部
    分規制之審查標準，與針對言論表達時間、地點與方法限制
    之審查標準，但如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
    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
    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即應採
    取嚴格審查標準（參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
    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189至190、194，臺北：
    元照，91年）。
  3.被告所為之原處分雖係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
    款「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
    或板架等」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裁罰，惟觀諸被
    告所提供之被告處理未經許可使用本市公園綠地廣場標準作
    業流程，可知被告係區分行為人是否仍在現場，決定行為人
    是否可能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園自治條例（見本院卷第183
    頁），被告並陳稱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包含「申請使用
    公園場地未獲同意」或「未經申請而逕行使用」），除向行
    為人追償不當得利之場地使用費外，並依實際行為事實判斷
    是否違反公園自治條例開罰（見本院卷第162頁），顯見本
    件實際上涉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園場地使用之「臺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下稱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
    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4.而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1、2項規定，申請使
    用各機關場地，應填具申請書，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除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應於場地管理機關所
    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
    地；另申請使用場地，應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
    用，違反者，場地管理機關必要時，得令其立即停止使用，
    並得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亦得撤銷或廢止
    原許可，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不予退還，且1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參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
    辦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第2項
    ）。上開規定無非係就與言論內容無關之方式為規範，並非
    針對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資訊本身，或針對該思想或資訊所
    可能產生之影響，自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5.又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2點：「申請使用場地以集
    會、演說、展覽、表演、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
    、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本府各
    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或為其他特殊使用者
    ，應向場地管理機關申請核准使用」，第4點規定申請之手
    續，其中第1款以活動屬性區分非營利性活動與營利性活動
    ，第4、8、9款則明定：「四、申請手續：…（四）申請原則
    ：申請人除本府各機關、學校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
    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外，同一申請人每月
    以申請1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逾7日。…（八）申請
    使用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
    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等始得使用。（
    九）前款保證金及使用費如所附基準表。…」，（見本院卷
    第169至174頁），足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亦係就言論
    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與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均
    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無疑。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1.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論
    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
    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
    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
    大限度之保障（本院釋字第509 號、第644 號、第678 號解
    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
    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業經釋字第734 號
    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參諸釋字第734 號解釋蘇永欽
    前大法官、葉百修前大法官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湯德宗
    前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新民前大法
    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知上開論述係引進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之「公共論壇理論（public forum）」，故自有參
    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公共論壇理論」之必要。
  2.又上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述之「…而公共場所於不
    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
    溝通」，應係源自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案所採取之「不相容原則（incompatible prin
    cipl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場所之性質（
    一般活動慣行）決定政府對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是否合
    理，例如在公立圖書館默禱，不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但
    在閱覽室發表言論，則近乎一定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而
    同樣的言論在公園為之，就被認為是適當，故重點是言論的
    方式是否與特定時間、地點之一般活動本質上不相容（See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at 116 【
    1972】）。由此可見，「不相容原則」是在判斷政府針對言
    論內容中立性之規制是否「合理」，即採取最寬鬆的合理審
    查標準之判準。
  3.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在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所奠立之公共論壇理論，認為
    人民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及對該權利限制之審查標準，因財
    產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一種場所為「傳統之公共論壇（tr
    aditional public forum）」，即傳統上或政府許可提供集
    會及辯論的場所，政府在此類場所限制表意活動受到嚴格限
    制，例如街道及公園，針對此類場所政府所為言論內容的管
    制是否合憲，係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至言論內容中立性之
    規範，則必須該規制與政府之重要目的具有嚴密剪裁，且保
    留其他溝通管道之暢通，始屬合憲。第二種場所為「指定之
    公共論壇（designated public forum ）」，即政府開放供
    公眾為表意活動之場所，而在政府開放該場所供公眾使用之
    期間，政府對該場所之規制與傳統公共論壇係採取相同之審
    查標準。第三種場所為「非公共論壇（non public forum）
    」，即非傳統或指定公共論壇之公共財產，因美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1 條不會只因為財產是政府所有或控制，即保障人民
    有使用該財產之機會，故針對時間、地點及方法之規制，只
    要政府對言論之規制合理，且並非僅因政府官員反對表意者
    的觀點而壓制該言論，政府即可保留該處所作為特定目的使
    用（See 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460 U.S. 37, at 45-46【1983】）。
  4.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可見「不相容原則」係採
    取最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對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rry
    案所建立之三種公共論壇類型，應屬「非公共論壇」適用之
    判準。惟法院在Perry案並未提及不相容原則，在Grayned案
    法院提及之公立圖書館、公園，亦不屬於Perry案所論述之
    「非公共論壇」，故應可認Perry案已以「公共論壇理論」
    變更Grayned案之「不相容原則」。然我國釋字第734號解釋
    理由書既仍採取「不相容原則」，則解釋上不相容原則應僅
    適用在「公共論壇理論」下之「非公共論壇」類型。至「傳
    統公共論壇」、「指定之公共論壇」，則仍採取前述Perry
    案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普通法院在審理涉及「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具體個案時
    ，因我國係採取抽象、集中式違憲審查，法官無須依雙軌理
    論所建構之違憲審查架構進行法規範之違憲審查，且因此非
    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限制，審查標準較為寬鬆，僅有在個案
    造成言論自由之限制時，始有可能產生「適用上違憲（unco
    nstitutional as applied ）」之情事。復因我國目前係採
    取「法規範」違憲審查制度，大法官採取美國法上「適用上
    違憲」之宣告仍屬極端例外（例如釋字第242 號、701 號解
    釋等，釋字第242 號解釋陳瑞堂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即質疑我
    國違憲審查僅限於法令之抽象審查，不包含適用上違憲之具
    體審查，故該聲請案應不受理；惟108 年1 月4日修正、111
     年1 月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1 項第1 款、第59條第1 
    項，已將裁判憲法審查列入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圍），如
    普通法院法官在個案中未積極運用合憲解釋原則，將可能使
    人民之基本權因法規範表面上合憲、適用上違憲而受到侵害
    ，且囿於我國目前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前所採取之違憲審查制
    度，人民縱使窮盡訴訟救濟途徑，亦可能無法就此聲請大法
    官解釋。 　　
  2.是以，普通法院法官為免適用「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法
    規範時，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於合
    憲解釋原則，在個案中自應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為解釋（
    即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例如於個案中考量對人民言論自
    由限制之程度，藉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目的性限
    縮解釋，將特定行為排除在規範範圍。如該特定行為為法律
    文義明確規範之範圍、或係立法者明顯可辨之價值決定或規
    範核心，無法透過合憲解釋原則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關
    於合憲解釋原則之界線，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解釋
    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考量具體個案係在何種類型之公共
    場所為言論、發表言論之地點與言論之關連性、言論價值之
    高低、發表言論者得否透過民主政治程序或其他方式有效表
    達訴求、該象徵性言論對公益之實際影響等，在個案中以利
    益權衡之方式，衡量以系爭法規範處罰行為人之行為，對言
    論自由侵害之程度是否顯然大於法規範所欲維護之公益，以
    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
    族群：
  1.按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
    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
    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法
    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規定甚明。立法者為保障原住民
    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
    關係，並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參該法第1條）。我國憲法
    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
    義務，103年4月18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719號解釋理由書
    第6段亦陳明：「國家所採取原住民族之保障扶助發展措施
    原有多端，…國家仍應透過具體政策與作為，積極實踐上開
    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並應就該積極優
    惠措施，依國家與社會時空環境與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需
    求，定期檢討修正。…」，足見大法官雖肯認為保障原住民
    族之工作權，應對原住民族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
    ive action），惟大法官亦指明優惠性差別待遇之合憲性隨
    時間變遷（即原住民族社經地位之提昇）而可能有所不同。
  2.觀諸立法者就原住民族「言論自由」領域所制定之相關規定
    ，包括97年1月16日制定公布、施行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
    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該條例並於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
    第4條第3項，明定：「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
    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受廣播電視法第4條
    第2項及公共電視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則
    載明係為保障原民臺收視戶權益，並提供多元收視方式，擴
    大原民臺收視群眾；之後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施行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該法第23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
    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
    ，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第1項）。前項原住民族語
    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
    時數之50％（第2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度施
    政計畫亦包括「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媒體權」（見本院卷第
    469頁），堪認政府迄今仍積極立法保障與原住民族言論自
    由相關之法律。
  3.又關於經濟上扶助方面，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2項、第2
    6條第1至3項設有補助原住民幼兒就學費用、補助就讀高級
    中等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減免就讀專科以上學校之原
    住民學生學雜費、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以學生就學獎
    助經費優先協助各大專校院清寒原住民學生之規定；另102
    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將第4款「被
    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與第5款「
    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併列，於審判
    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渠
    等辯護；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施行之法律扶助
    法第5條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亦明文保障偵查、審判
    中未經選任辯護人之具原住民身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申
    請法律扶助。是依上開補助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將原住民
    被告納入刑事強制辯護範圍、申請法律扶助範圍之規定，可
    知立法者認原住民族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無疑。
  4.佐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布4年1次之106年臺灣原住
    民經濟狀況調查（迄本院主文公告日時，尚未公布110年臺
    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
    體家庭年總收入（不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分別為727,683
    元、1,292,578元，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
    （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未扣除折舊費）分別為818,053元
    、1,292,578元，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公布之106
    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可參（見本院卷第475至482頁）
    ，上開調查結果（106年）與本件原告違規行為時間（108年
    ）復僅相距2年，且無證據證明原住民族於此2年期間之社經
    地位已明顯提昇，故綜合前述有關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待遇
    之法律修正及原住民族事實上之經濟狀況，應可認原住民族
    於108年間之社經地位尚未翻轉，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
    行為時，自係憲法應積極保障之社會經濟上弱勢族群無疑。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得拒絕適
    用：
  1.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須知」，均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
    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業如前述，復因原告表達言
    論之地點為228和平公園，依前述公共論壇理論，屬於第一
    種類型之「傳統公共論壇」，則針對傳統公共論壇之言論內
    容中立性法規範，必須具有「重要之政府目的」，且手段與
    目的間具有「嚴密剪裁關係」，並「保留其他暢通之溝通管
    道」，始為合憲。惟承前所述，學者認為例外政府非針對言
    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
    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
    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則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2.按我國於55年3月31日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
    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ICERD）」，
    並於59年11月14日批准，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合國存放批准
    書。依ICERD第5條規定：「締約國依本公約第2條所規定之
    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人有不
    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
    得享受下列權利：…（卯）其他公民權利，其尤著者為：…（
    8）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
    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下稱CERD）作成之第35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
    tion No. 35）第29段復明確陳明：「言論自由是銜接人權
    與傳播有關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知識
    所不可或缺，其幫助弱勢群體矯正社會成員間之權力平衡、
    促進跨文化之理解與寬容、協助解構種族刻板印象、促進思
    想之自由交換，並提供不同觀點與相反立場。締約國應採取
    政策，賦予《公約》管轄範圍内之所有群體行使其言論自由的
    權力」。
  3.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
    1項並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則依
    前開國際人權法、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之規定，原住民
    族不僅與我國其他人民同樣享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國
    家並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或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有效行
    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或傳播媒體之權利，以矯
    正權力之不平等、促進多元文化理解與思想流通，保障原住
    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族之發展。
  4.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8條第1項
    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
    須知」第4點第8款就使用公園場地，明定除臺北市政府所屬
    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申請經許可後，必須繳納保證金、使
    用費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未遵期繳納該等費用，場
    地管理機關得採取行政執行手段（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
    取必要處置）或撤銷、廢止原許可處分。「臺北市公園場地
    使用須知」第4點第9款所附「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
    金收費基準表」，項目19並明定「全市12行政區，收費項目
    5-18非營利行為及其餘未表列之公園、場地、廣場」，保證
    金為「3萬元」、使用費為「上午、下午、晚場每1,000平方
    公尺各2,500元，未達1,000平方公尺以1,000平方公尺計，
    超過1,000平方公尺每1,000平方公尺加收1,000元，每場以4
    小時計」（見本院卷第173頁）。
  5.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106年2月23日起，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
    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先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
    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2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
    第一分局拆除營地，且於同年6月3日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
    號出口角落靜坐，復於108年1月22日經被告遷移至228和平
    公園內抗爭迄今（參劃出回家的路，臺北：子皿有限公司，
    108年3月，頁30、34、50至103、290至292頁）。又臺北市
    政府於106年9月11日以府工公字第00000000000號令訂定「
    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並自106年9月29日生效（見本
    院卷第225頁），觀之被告所提供原告歷次申請借用場地資
    料、106年6月至同年11月原住民活動借用228和平公園場地
    清冊（見原處分卷可閱卷第21至86頁、本院卷第257至258頁
    ），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生效
    前，於106年6月15日至同年9月28日間，陸續分別向被告申
    請於106年6月17日至106年11月26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靠
    近臺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場地，並經被告同意，且依當時
    所適用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第8條第2項之「臺北
    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原告與其他原住
    民僅須繳交保證金3萬元，堪認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
    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有按規定向被告申請使
    用公園場地甚明。
  6.嗣「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後，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則以其名義，陸續為原告及其他原住民申
    請於107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
    （捷運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兩旁花圃）之場地辦理「都市原
    住民藝術特展」，經被告同意使用乙節，亦有被告提供之臺
    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使用場地資料為憑（見本
    院卷第261至353頁），且因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為被告所屬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
    項後段規定，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是依原
    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後
    申請使用228和平公園場地之歷程，可知原告與其他原住民
    自始至終均未支付任何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至
    為明確。
  7.而上開關於申請公園場地應繳納費用之規定，對一般經濟上無虞者而言，固可於支付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輕易在傳統公共論壇自由表達言論，但對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而言，該等費用實已超出渠等經濟上能力可資負擔之範圍，形同阻礙渠等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而傳統公共論壇對社會上經濟弱勢者尤為重要，單純以表意者有無能力支付費用決定其得否發表言論，實際上即係完全抑制原住民族之言論進入言論自由市場。是以，為使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其他觀點同樣得在言論市場自由流通，且依前述國際人權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之規範意旨，國家自有義務確保弱勢族群之原住民得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之權利，使渠等之聲音在傳統公共論壇得以被聽見，故針對前開單純以繳納費用作為使用公園場地前提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以及僅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上開費用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於本件即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8.參以上開收取費用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管理維護公園之清潔及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並使人民均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防止少數人長期佔據傳統公共論壇，阻礙他人發表言論之機會，暨兼顧公園空間之通常使用，此等目的核屬重要迫切之政府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惟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僅設有「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例外規定，對屬於社會經濟上弱勢、無法負擔上開費用之原住民（即原告），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仍應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形同完全抑制渠等自由平等利用公園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故上開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narrowly-tailored）關係，應屬違憲。
  9.末按，「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
    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
    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
    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
    法第25條、第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獨
    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再按，「各
    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
    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
    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
    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迭
    經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查，臺北市政府
    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
    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訂定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
    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自治規則。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
    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
    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自得拒絕
    適用上開自治規則之規定。
㈥、原告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
    3條第6款之情事：
　1.本件原告雖未經被告許可使用公園場地，惟關於申請公園場
    地使用付費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及「
    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業經
    本院認為對屬於原住民族之原告為違憲，而經本院拒絕適用
    ，被告自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
    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況衡諸原告於附
    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以大型傘架搭設帳棚，駐紮在
    公園內圓環一隅空間等情，有228和平公園平面圖、現場照
    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91、199、203、207頁），依原告行使
    言論自由之方式及地點，實難認原告有妨礙其他公眾通行或
    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
　2.而原告之所以在公園場域搭設帳棚，係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
    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且原告最初自106年2月23日
    起，係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
    6月3日、108年1月22日始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
    分局、被告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228和平公園內，
    業經本院詳述如前，則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解釋，考量原
    告均係以靜態駐紮營地、靜坐、搭設帳棚之方式行使其言論
    自由，且原告表達意見之場域係最接近總統府之公園傳統公
    共論壇場域，原告行為復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
    設施，自難認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形
    。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
    例第17條後段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之處
    罰內容，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綜上所述，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
    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屬
    「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且因該繳納費用之規定實質上
    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
    論壇發表言論之機會，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又該等規定
    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
    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關係，故該等規定要屬違憲，本院得
    拒絕適用。是被告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
    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本院考
    量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個案情節，且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
    公園之環境設施，亦認原告無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
    情事。是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
    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原處分
    之處罰內容，自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恰，原
    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同，惟
    原處分既有前開違誤，自仍應予以撤銷。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
裁判費新臺幣3,000 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
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附表：
編號 原告 時間（民國）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原處分 處罰內容（新臺幣） 訴願決定 證據頁碼 1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6日下午3時38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6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A 處分） 罰鍰2,4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4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576號訴願決定書（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3 、117至120 頁 2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 108年7月18日下午4時46分 違規放置傘架（大型）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4、6款（被告提出答辯狀時，則刪除第4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8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B 處分） 罰鍰1,2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6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662號訴願決定書（B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23 、125至127 頁 3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9日下午2時50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9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C 處分） 罰鍰3,600元 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 、117至120 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簡字第4號


原      告  巴奈庫穗（Panai Kusui）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子琳律師（法扶）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代  表  人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林成源  
            謝昇宏  


上列當事人間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附表所示之原處分（下依序稱A至C處分，合稱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同年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下分別稱A、B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基於表達政治性言論之目的，為抗爭而擺設相關物品於抗爭地點，故原告係選擇適合進行表達抗議言論之場所展現其訴求，其行為並非「任意」，不符合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下稱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構成要件。況公園管理之目的係為避免民眾行為妨礙使用公園民眾權益或有危險之可能，原告於228和平公園內表達政治性訴求期間，一般民眾仍可自由進入、使用或行走於公園內，原告並未妨礙使用公園民眾之權益或妨礙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自無以公園自治條例處罰之必要。又被告管理228和平公園租借之「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下稱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無論何種目的使用場地均需收費，未設有任何例外，形成僅有能力支付費用者方得使用公共空間，使臺北市公共空間使用僅為有錢人所得享有，顯係以不當之區別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該規定即違反平等原則。另被告為原處分時，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縱認原告行為違法，因原告係在表達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之訴求，屬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一環，原告行為實質上並未侵害大眾使用公園之權益或影響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故其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原處分違反兩公約精神，應予撤銷。再原告與其夥伴於228和平公園搭營露宿之行為，屬象徵性言論，其所表達之議題涉及原住民轉型正義，具有高度公益性，自得以之作為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原告長期於公園內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且於108年2月27日、同年月28日、同年4月2日經被告駐衛警數次勸導仍拒不撤離，故原告主張未任意放置座椅、被告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洵無可採。又原告前於106年7月間至同年11月間，數度為原住民相關活動以書面申請借用和平公園場地，並獲被告同意，顯見原告已知悉公園場地借用之相關規定及程序。原告108年間未申請228和平公園場地借用，長期於公園內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行為，已實質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及第17條後段規定。而原告巴奈庫穗前於108年4月6日在228和平公園內任意放置座椅遭裁罰，被告復分別於同年7月16日、同年月19日，以其第二、三次違規各裁處附表編號1、3所示之處罰內容；另於108年7月18日以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第一次違規，對其裁處附表編號2所示之處罰內容，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㈠、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見原處分可閱卷第3頁）。　
㈡、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見本院卷第113、115、123頁、訴願卷可閱卷第29、32頁）。
㈢、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108年8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訴願卷可閱卷第24、61頁、本院卷第21、121、129頁）。
五、本件主要爭點：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或「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是否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是否違憲？
㈥、原告有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按「…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1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 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能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置之時間、地點、方式之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公告時，應通盤考量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此指明」，分別經釋字第445 號解釋文第1 、2 段、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 
  2.關於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架構，上開大法官解釋已明白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雙軌理論（two-track theory）」，將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言論內容中立性規制（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湯德宗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葉百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認為釋字第445 號解釋係採取前開雙軌理論之區分），其中「針對言論內容規制」尚採取所謂「雙階理論（two-level theory）」（參釋字第414號解釋），因所涉及之言論類型區分為高價值及低價值言論，並因此異其審查標準。另就「非針對言論之規制」部分，釋字第445號解釋並未明確指明係採取何種審查標準，學說上則認為原則上可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發展出之中度審查標準，即合併審查象徵性言論非表意效果部分規制之審查標準，與針對言論表達時間、地點與方法限制之審查標準，但如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即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189至190、194，臺北：元照，91年）。
  3.被告所為之原處分雖係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裁罰，惟觀諸被告所提供之被告處理未經許可使用本市公園綠地廣場標準作業流程，可知被告係區分行為人是否仍在現場，決定行為人是否可能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園自治條例（見本院卷第183頁），被告並陳稱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包含「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未獲同意」或「未經申請而逕行使用」），除向行為人追償不當得利之場地使用費外，並依實際行為事實判斷是否違反公園自治條例開罰（見本院卷第162頁），顯見本件實際上涉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園場地使用之「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下稱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4.而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1、2項規定，申請使用各機關場地，應填具申請書，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應於場地管理機關所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另申請使用場地，應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違反者，場地管理機關必要時，得令其立即停止使用，並得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亦得撤銷或廢止原許可，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1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參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上開規定無非係就與言論內容無關之方式為規範，並非針對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資訊本身，或針對該思想或資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自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5.又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2點：「申請使用場地以集會、演說、展覽、表演、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本府各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或為其他特殊使用者，應向場地管理機關申請核准使用」，第4點規定申請之手續，其中第1款以活動屬性區分非營利性活動與營利性活動，第4、8、9款則明定：「四、申請手續：…（四）申請原則：申請人除本府各機關、學校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外，同一申請人每月以申請1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逾7日。…（八）申請使用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等始得使用。（九）前款保證金及使用費如所附基準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74頁），足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亦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與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均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無疑。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1.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本院釋字第509 號、第644 號、第678 號解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業經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參諸釋字第734 號解釋蘇永欽前大法官、葉百修前大法官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湯德宗前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新民前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知上開論述係引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公共論壇理論（public forum）」，故自有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公共論壇理論」之必要。
  2.又上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述之「…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應係源自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案所採取之「不相容原則（incompatible principl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場所之性質（一般活動慣行）決定政府對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是否合理，例如在公立圖書館默禱，不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但在閱覽室發表言論，則近乎一定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而同樣的言論在公園為之，就被認為是適當，故重點是言論的方式是否與特定時間、地點之一般活動本質上不相容（See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at 116 【1972】）。由此可見，「不相容原則」是在判斷政府針對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制是否「合理」，即採取最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之判準。
  3.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在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所奠立之公共論壇理論，認為人民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及對該權利限制之審查標準，因財產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一種場所為「傳統之公共論壇（traditional public forum）」，即傳統上或政府許可提供集會及辯論的場所，政府在此類場所限制表意活動受到嚴格限制，例如街道及公園，針對此類場所政府所為言論內容的管制是否合憲，係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至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範，則必須該規制與政府之重要目的具有嚴密剪裁，且保留其他溝通管道之暢通，始屬合憲。第二種場所為「指定之公共論壇（designated public forum ）」，即政府開放供公眾為表意活動之場所，而在政府開放該場所供公眾使用之期間，政府對該場所之規制與傳統公共論壇係採取相同之審查標準。第三種場所為「非公共論壇（non public forum）」，即非傳統或指定公共論壇之公共財產，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 條不會只因為財產是政府所有或控制，即保障人民有使用該財產之機會，故針對時間、地點及方法之規制，只要政府對言論之規制合理，且並非僅因政府官員反對表意者的觀點而壓制該言論，政府即可保留該處所作為特定目的使用（See 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460 U.S. 37, at 45-46【1983】）。
  4.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可見「不相容原則」係採取最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對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rry案所建立之三種公共論壇類型，應屬「非公共論壇」適用之判準。惟法院在Perry案並未提及不相容原則，在Grayned案法院提及之公立圖書館、公園，亦不屬於Perry案所論述之「非公共論壇」，故應可認Perry案已以「公共論壇理論」變更Grayned案之「不相容原則」。然我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既仍採取「不相容原則」，則解釋上不相容原則應僅適用在「公共論壇理論」下之「非公共論壇」類型。至「傳統公共論壇」、「指定之公共論壇」，則仍採取前述Perry案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普通法院在審理涉及「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具體個案時，因我國係採取抽象、集中式違憲審查，法官無須依雙軌理論所建構之違憲審查架構進行法規範之違憲審查，且因此非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限制，審查標準較為寬鬆，僅有在個案造成言論自由之限制時，始有可能產生「適用上違憲（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之情事。復因我國目前係採取「法規範」違憲審查制度，大法官採取美國法上「適用上違憲」之宣告仍屬極端例外（例如釋字第242 號、701 號解釋等，釋字第242 號解釋陳瑞堂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即質疑我國違憲審查僅限於法令之抽象審查，不包含適用上違憲之具體審查，故該聲請案應不受理；惟108 年1 月4日修正、111 年1 月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1 項第1 款、第59條第1 項，已將裁判憲法審查列入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圍），如普通法院法官在個案中未積極運用合憲解釋原則，將可能使人民之基本權因法規範表面上合憲、適用上違憲而受到侵害，且囿於我國目前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前所採取之違憲審查制度，人民縱使窮盡訴訟救濟途徑，亦可能無法就此聲請大法官解釋。 　　
  2.是以，普通法院法官為免適用「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法規範時，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於合憲解釋原則，在個案中自應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為解釋（即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例如於個案中考量對人民言論自由限制之程度，藉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目的性限縮解釋，將特定行為排除在規範範圍。如該特定行為為法律文義明確規範之範圍、或係立法者明顯可辨之價值決定或規範核心，無法透過合憲解釋原則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關於合憲解釋原則之界線，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考量具體個案係在何種類型之公共場所為言論、發表言論之地點與言論之關連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發表言論者得否透過民主政治程序或其他方式有效表達訴求、該象徵性言論對公益之實際影響等，在個案中以利益權衡之方式，衡量以系爭法規範處罰行為人之行為，對言論自由侵害之程度是否顯然大於法規範所欲維護之公益，以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1.按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規定甚明。立法者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並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參該法第1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義務，103年4月18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719號解釋理由書第6段亦陳明：「國家所採取原住民族之保障扶助發展措施原有多端，…國家仍應透過具體政策與作為，積極實踐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並應就該積極優惠措施，依國家與社會時空環境與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需求，定期檢討修正。…」，足見大法官雖肯認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工作權，應對原住民族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惟大法官亦指明優惠性差別待遇之合憲性隨時間變遷（即原住民族社經地位之提昇）而可能有所不同。
  2.觀諸立法者就原住民族「言論自由」領域所制定之相關規定，包括97年1月16日制定公布、施行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該條例並於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第4條第3項，明定：「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受廣播電視法第4條第2項及公共電視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則載明係為保障原民臺收視戶權益，並提供多元收視方式，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之後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該法第23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第1項）。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50％（第2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度施政計畫亦包括「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媒體權」（見本院卷第469頁），堪認政府迄今仍積極立法保障與原住民族言論自由相關之法律。
  3.又關於經濟上扶助方面，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2項、第26條第1至3項設有補助原住民幼兒就學費用、補助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減免就讀專科以上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以學生就學獎助經費優先協助各大專校院清寒原住民學生之規定；另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將第4款「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與第5款「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併列，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渠等辯護；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施行之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亦明文保障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之具原住民身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申請法律扶助。是依上開補助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將原住民被告納入刑事強制辯護範圍、申請法律扶助範圍之規定，可知立法者認原住民族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無疑。
  4.佐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布4年1次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迄本院主文公告日時，尚未公布110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不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分別為727,683元、1,292,578元，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未扣除折舊費）分別為818,053元、1,292,578元，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公布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可參（見本院卷第475至482頁），上開調查結果（106年）與本件原告違規行為時間（108年）復僅相距2年，且無證據證明原住民族於此2年期間之社經地位已明顯提昇，故綜合前述有關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待遇之法律修正及原住民族事實上之經濟狀況，應可認原住民族於108年間之社經地位尚未翻轉，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自係憲法應積極保障之社會經濟上弱勢族群無疑。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
  1.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均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業如前述，復因原告表達言論之地點為228和平公園，依前述公共論壇理論，屬於第一種類型之「傳統公共論壇」，則針對傳統公共論壇之言論內容中立性法規範，必須具有「重要之政府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嚴密剪裁關係」，並「保留其他暢通之溝通管道」，始為合憲。惟承前所述，學者認為例外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則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2.按我國於55年3月31日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ICERD）」，並於59年11月14日批准，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合國存放批准書。依ICERD第5條規定：「締約國依本公約第2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利：…（卯）其他公民權利，其尤著者為：…（8）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稱CERD）作成之第35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第29段復明確陳明：「言論自由是銜接人權與傳播有關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知識所不可或缺，其幫助弱勢群體矯正社會成員間之權力平衡、促進跨文化之理解與寬容、協助解構種族刻板印象、促進思想之自由交換，並提供不同觀點與相反立場。締約國應採取政策，賦予《公約》管轄範圍内之所有群體行使其言論自由的權力」。
  3.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1項並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則依前開國際人權法、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之規定，原住民族不僅與我國其他人民同樣享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國家並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或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或傳播媒體之權利，以矯正權力之不平等、促進多元文化理解與思想流通，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族之發展。
  4.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就使用公園場地，明定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申請經許可後，必須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未遵期繳納該等費用，場地管理機關得採取行政執行手段（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或撤銷、廢止原許可處分。「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9款所附「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項目19並明定「全市12行政區，收費項目5-18非營利行為及其餘未表列之公園、場地、廣場」，保證金為「3萬元」、使用費為「上午、下午、晚場每1,000平方公尺各2,500元，未達1,000平方公尺以1,000平方公尺計，超過1,000平方公尺每1,000平方公尺加收1,000元，每場以4小時計」（見本院卷第173頁）。
  5.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106年2月23日起，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先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2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拆除營地，且於同年6月3日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角落靜坐，復於108年1月22日經被告遷移至228和平公園內抗爭迄今（參劃出回家的路，臺北：子皿有限公司，108年3月，頁30、34、50至103、290至292頁）。又臺北市政府於106年9月11日以府工公字第00000000000號令訂定「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並自106年9月29日生效（見本院卷第225頁），觀之被告所提供原告歷次申請借用場地資料、106年6月至同年11月原住民活動借用228和平公園場地清冊（見原處分卷可閱卷第21至86頁、本院卷第257至258頁），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生效前，於106年6月15日至同年9月28日間，陸續分別向被告申請於106年6月17日至106年11月26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靠近臺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場地，並經被告同意，且依當時所適用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第8條第2項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原告與其他原住民僅須繳交保證金3萬元，堪認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有按規定向被告申請使用公園場地甚明。
  6.嗣「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後，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則以其名義，陸續為原告及其他原住民申請於107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兩旁花圃）之場地辦理「都市原住民藝術特展」，經被告同意使用乙節，亦有被告提供之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使用場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261至353頁），且因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被告所屬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規定，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是依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後申請使用228和平公園場地之歷程，可知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始至終均未支付任何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至為明確。
  7.而上開關於申請公園場地應繳納費用之規定，對一般經濟上無虞者而言，固可於支付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輕易在傳統公共論壇自由表達言論，但對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而言，該等費用實已超出渠等經濟上能力可資負擔之範圍，形同阻礙渠等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而傳統公共論壇對社會上經濟弱勢者尤為重要，單純以表意者有無能力支付費用決定其得否發表言論，實際上即係完全抑制原住民族之言論進入言論自由市場。是以，為使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其他觀點同樣得在言論市場自由流通，且依前述國際人權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之規範意旨，國家自有義務確保弱勢族群之原住民得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之權利，使渠等之聲音在傳統公共論壇得以被聽見，故針對前開單純以繳納費用作為使用公園場地前提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以及僅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上開費用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於本件即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8.參以上開收取費用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管理維護公園之清潔及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並使人民均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防止少數人長期佔據傳統公共論壇，阻礙他人發表言論之機會，暨兼顧公園空間之通常使用，此等目的核屬重要迫切之政府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惟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僅設有「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例外規定，對屬於社會經濟上弱勢、無法負擔上開費用之原住民（即原告），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仍應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形同完全抑制渠等自由平等利用公園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故上開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narrowly-tailored）關係，應屬違憲。
  9.末按，「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再按，「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迭經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訂定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自治規則。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自得拒絕適用上開自治規則之規定。
㈥、原告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1.本件原告雖未經被告許可使用公園場地，惟關於申請公園場地使用付費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業經本院認為對屬於原住民族之原告為違憲，而經本院拒絕適用，被告自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況衡諸原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以大型傘架搭設帳棚，駐紮在公園內圓環一隅空間等情，有228和平公園平面圖、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91、199、203、207頁），依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方式及地點，實難認原告有妨礙其他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
　2.而原告之所以在公園場域搭設帳棚，係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且原告最初自106年2月23日起，係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3日、108年1月22日始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被告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228和平公園內，業經本院詳述如前，則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解釋，考量原告均係以靜態駐紮營地、靜坐、搭設帳棚之方式行使其言論自由，且原告表達意見之場域係最接近總統府之公園傳統公共論壇場域，原告行為復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自難認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形。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綜上所述，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且因該繳納費用之規定實質上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發表言論之機會，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又該等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關係，故該等規定要屬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是被告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本院考量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個案情節，且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亦認原告無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原處分之處罰內容，自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恰，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同，惟原處分既有前開違誤，自仍應予以撤銷。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 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附表：
		編號

		原告

		時間（民國）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原處分

		處罰內容（新臺幣）

		訴願決定

		證據頁碼



		1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6日下午3時38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6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A 處分）

		罰鍰2,4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4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576號訴願決定書（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3 、117至120 頁



		2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

		108年7月18日下午4時46分

		違規放置傘架（大型）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4、6款（被告提出答辯狀時，則刪除第4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8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B 處分）

		罰鍰1,2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6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662號訴願決定書（B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23 、125至127 頁



		3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9日下午2時50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9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C 處分）

		罰鍰3,600元

		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 、117至120 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簡字第4號

原      告  巴奈庫穗（Panai Kusui）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子琳律師（法扶）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代  表  人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林成源  
            謝昇宏  

上列當事人間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附表所示之原處分（下依序稱A至C處分，合稱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同年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下分別稱A、B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基於表達政治性言論之目的，為抗爭而擺設相關物品於抗爭地點，故原告係選擇適合進行表達抗議言論之場所展現其訴求，其行為並非「任意」，不符合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下稱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構成要件。況公園管理之目的係為避免民眾行為妨礙使用公園民眾權益或有危險之可能，原告於228和平公園內表達政治性訴求期間，一般民眾仍可自由進入、使用或行走於公園內，原告並未妨礙使用公園民眾之權益或妨礙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自無以公園自治條例處罰之必要。又被告管理228和平公園租借之「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下稱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無論何種目的使用場地均需收費，未設有任何例外，形成僅有能力支付費用者方得使用公共空間，使臺北市公共空間使用僅為有錢人所得享有，顯係以不當之區別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該規定即違反平等原則。另被告為原處分時，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縱認原告行為違法，因原告係在表達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之訴求，屬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一環，原告行為實質上並未侵害大眾使用公園之權益或影響被告對於公園之管理，故其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原處分違反兩公約精神，應予撤銷。再原告與其夥伴於228和平公園搭營露宿之行為，屬象徵性言論，其所表達之議題涉及原住民轉型正義，具有高度公益性，自得以之作為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原告長期於公園內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且於108年2月27日、同年月28日、同年4月2日經被告駐衛警數次勸導仍拒不撤離，故原告主張未任意放置座椅、被告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洵無可採。又原告前於106年7月間至同年11月間，數度為原住民相關活動以書面申請借用和平公園場地，並獲被告同意，顯見原告已知悉公園場地借用之相關規定及程序。原告108年間未申請228和平公園場地借用，長期於公園內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行為，已實質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及第17條後段規定。而原告巴奈庫穗前於108年4月6日在228和平公園內任意放置座椅遭裁罰，被告復分別於同年7月16日、同年月19日，以其第二、三次違規各裁處附表編號1、3所示之處罰內容；另於108年7月18日以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第一次違規，對其裁處附表編號2所示之處罰內容，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㈠、原告巴奈庫穗於附表編號1、3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桌椅等物，並以傘架布幕遮蔽；原告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內放置傘架（見原處分可閱卷第3頁）。　
㈡、嗣被告以附表所示原告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有附表所示違規事實，依附表所示之規定，以原處分各對附表所示之原告裁處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原處分並於同日對附表所示之原告為送達，經附表所示之原告拒絕簽收（見本院卷第113、115、123頁、訴願卷可閱卷第29、32頁）。
㈢、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08年8月15日就A、C處分提起訴願、於108年8月16日就B處分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分別以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駁回，並分別於108年11月5日、同年月7日對原告送達A、B訴願決定（下合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訴願決定，復於10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訴願卷可閱卷第24、61頁、本院卷第21、121、129頁）。
五、本件主要爭點：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或「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是否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是否違憲？
㈥、原告有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法規範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按「…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1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 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能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置之時間、地點、方式之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公告時，應通盤考量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此指明」，分別經釋字第445 號解釋文第1 、2 段、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 
  2.關於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架構，上開大法官解釋已明白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雙軌理論（two-track theory）」，將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言論內容中立性規制（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湯德宗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葉百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認為釋字第445 號解釋係採取前開雙軌理論之區分），其中「針對言論內容規制」尚採取所謂「雙階理論（two-level theory）」（參釋字第414號解釋），因所涉及之言論類型區分為高價值及低價值言論，並因此異其審查標準。另就「非針對言論之規制」部分，釋字第445號解釋並未明確指明係採取何種審查標準，學說上則認為原則上可採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發展出之中度審查標準，即合併審查象徵性言論非表意效果部分規制之審查標準，與針對言論表達時間、地點與方法限制之審查標準，但如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即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189至190、194，臺北：元照，91年）。
  3.被告所為之原處分雖係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裁罰，惟觀諸被告所提供之被告處理未經許可使用本市公園綠地廣場標準作業流程，可知被告係區分行為人是否仍在現場，決定行為人是否可能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園自治條例（見本院卷第183頁），被告並陳稱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包含「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未獲同意」或「未經申請而逕行使用」），除向行為人追償不當得利之場地使用費外，並依實際行為事實判斷是否違反公園自治條例開罰（見本院卷第162頁），顯見本件實際上涉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園場地使用之「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下稱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4.而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1、2項規定，申請使用各機關場地，應填具申請書，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應於場地管理機關所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另申請使用場地，應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違反者，場地管理機關必要時，得令其立即停止使用，並得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亦得撤銷或廢止原許可，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1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參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上開規定無非係就與言論內容無關之方式為規範，並非針對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資訊本身，或針對該思想或資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自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5.又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2點：「申請使用場地以集會、演說、展覽、表演、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本府各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或為其他特殊使用者，應向場地管理機關申請核准使用」，第4點規定申請之手續，其中第1款以活動屬性區分非營利性活動與營利性活動，第4、8、9款則明定：「四、申請手續：…（四）申請原則：申請人除本府各機關、學校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非營利性活動：除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外，同一申請人每月以申請1次為限且每次申請使用期間不逾7日。…（八）申請使用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等始得使用。（九）前款保證金及使用費如所附基準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74頁），足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亦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與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均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無疑。
㈡、關於「公共論壇理論」之審查標準：
  1.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本院釋字第509 號、第644 號、第678 號解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業經釋字第734 號解釋理由書第3 段闡釋明確。參諸釋字第734 號解釋蘇永欽前大法官、葉百修前大法官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湯德宗前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新民前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知上開論述係引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公共論壇理論（public forum）」，故自有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公共論壇理論」之必要。
  2.又上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述之「…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應係源自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案所採取之「不相容原則（incompatible principl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場所之性質（一般活動慣行）決定政府對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是否合理，例如在公立圖書館默禱，不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但在閱覽室發表言論，則近乎一定會不當妨礙公立圖書館，而同樣的言論在公園為之，就被認為是適當，故重點是言論的方式是否與特定時間、地點之一般活動本質上不相容（See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at 116 【1972】）。由此可見，「不相容原則」是在判斷政府針對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制是否「合理」，即採取最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之判準。
  3.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後在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所奠立之公共論壇理論，認為人民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及對該權利限制之審查標準，因財產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一種場所為「傳統之公共論壇（traditional public forum）」，即傳統上或政府許可提供集會及辯論的場所，政府在此類場所限制表意活動受到嚴格限制，例如街道及公園，針對此類場所政府所為言論內容的管制是否合憲，係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至言論內容中立性之規範，則必須該規制與政府之重要目的具有嚴密剪裁，且保留其他溝通管道之暢通，始屬合憲。第二種場所為「指定之公共論壇（designated public forum ）」，即政府開放供公眾為表意活動之場所，而在政府開放該場所供公眾使用之期間，政府對該場所之規制與傳統公共論壇係採取相同之審查標準。第三種場所為「非公共論壇（non public forum）」，即非傳統或指定公共論壇之公共財產，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 條不會只因為財產是政府所有或控制，即保障人民有使用該財產之機會，故針對時間、地點及方法之規制，只要政府對言論之規制合理，且並非僅因政府官員反對表意者的觀點而壓制該言論，政府即可保留該處所作為特定目的使用（See Perry Educ.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460 U.S. 37, at 45-46【1983】）。
  4.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可見「不相容原則」係採取最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對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erry案所建立之三種公共論壇類型，應屬「非公共論壇」適用之判準。惟法院在Perry案並未提及不相容原則，在Grayned案法院提及之公立圖書館、公園，亦不屬於Perry案所論述之「非公共論壇」，故應可認Perry案已以「公共論壇理論」變更Grayned案之「不相容原則」。然我國釋字第734號解釋理由書既仍採取「不相容原則」，則解釋上不相容原則應僅適用在「公共論壇理論」下之「非公共論壇」類型。至「傳統公共論壇」、「指定之公共論壇」，則仍採取前述Perry案之審查標準。
㈢、普通法院如何審查「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
  1.普通法院在審理涉及「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具體個案時，因我國係採取抽象、集中式違憲審查，法官無須依雙軌理論所建構之違憲審查架構進行法規範之違憲審查，且因此非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限制，審查標準較為寬鬆，僅有在個案造成言論自由之限制時，始有可能產生「適用上違憲（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之情事。復因我國目前係採取「法規範」違憲審查制度，大法官採取美國法上「適用上違憲」之宣告仍屬極端例外（例如釋字第242 號、701 號解釋等，釋字第242 號解釋陳瑞堂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即質疑我國違憲審查僅限於法令之抽象審查，不包含適用上違憲之具體審查，故該聲請案應不受理；惟108 年1 月4日修正、111 年1 月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1 項第1 款、第59條第1 項，已將裁判憲法審查列入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圍），如普通法院法官在個案中未積極運用合憲解釋原則，將可能使人民之基本權因法規範表面上合憲、適用上違憲而受到侵害，且囿於我國目前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前所採取之違憲審查制度，人民縱使窮盡訴訟救濟途徑，亦可能無法就此聲請大法官解釋。 　　
  2.是以，普通法院法官為免適用「非針對言論內容規制」之法規範時，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於合憲解釋原則，在個案中自應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為解釋（即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例如於個案中考量對人民言論自由限制之程度，藉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目的性限縮解釋，將特定行為排除在規範範圍。如該特定行為為法律文義明確規範之範圍、或係立法者明顯可辨之價值決定或規範核心，無法透過合憲解釋原則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關於合憲解釋原則之界線，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考量具體個案係在何種類型之公共場所為言論、發表言論之地點與言論之關連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發表言論者得否透過民主政治程序或其他方式有效表達訴求、該象徵性言論對公益之實際影響等，在個案中以利益權衡之方式，衡量以系爭法規範處罰行為人之行為，對言論自由侵害之程度是否顯然大於法規範所欲維護之公益，以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 
㈣、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
  1.按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規定甚明。立法者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並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參該法第1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義務，103年4月18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719號解釋理由書第6段亦陳明：「國家所採取原住民族之保障扶助發展措施原有多端，…國家仍應透過具體政策與作為，積極實踐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並應就該積極優惠措施，依國家與社會時空環境與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需求，定期檢討修正。…」，足見大法官雖肯認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工作權，應對原住民族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惟大法官亦指明優惠性差別待遇之合憲性隨時間變遷（即原住民族社經地位之提昇）而可能有所不同。
  2.觀諸立法者就原住民族「言論自由」領域所制定之相關規定，包括97年1月16日制定公布、施行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該條例並於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第4條第3項，明定：「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之機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受廣播電視法第4條第2項及公共電視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則載明係為保障原民臺收視戶權益，並提供多元收視方式，擴大原民臺收視群眾；之後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該法第23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第1項）。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50％（第2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度施政計畫亦包括「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媒體權」（見本院卷第469頁），堪認政府迄今仍積極立法保障與原住民族言論自由相關之法律。
  3.又關於經濟上扶助方面，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2項、第26條第1至3項設有補助原住民幼兒就學費用、補助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減免就讀專科以上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以學生就學獎助經費優先協助各大專校院清寒原住民學生之規定；另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將第4款「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與第5款「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併列，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渠等辯護；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施行之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亦明文保障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之具原住民身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申請法律扶助。是依上開補助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將原住民被告納入刑事強制辯護範圍、申請法律扶助範圍之規定，可知立法者認原住民族屬社會經濟上之弱勢族群無疑。
  4.佐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布4年1次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迄本院主文公告日時，尚未公布110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不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分別為727,683元、1,292,578元，原住民族家庭與我國全體家庭年總收入（含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未扣除折舊費）分別為818,053元、1,292,578元，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公布之106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可參（見本院卷第475至482頁），上開調查結果（106年）與本件原告違規行為時間（108年）復僅相距2年，且無證據證明原住民族於此2年期間之社經地位已明顯提昇，故綜合前述有關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待遇之法律修正及原住民族事實上之經濟狀況，應可認原住民族於108年間之社經地位尚未翻轉，屬原住民族之原告為本件行為時，自係憲法應積極保障之社會經濟上弱勢族群無疑。　　
㈤、本件所涉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
  1.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均係就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方式為限制，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業如前述，復因原告表達言論之地點為228和平公園，依前述公共論壇理論，屬於第一種類型之「傳統公共論壇」，則針對傳統公共論壇之言論內容中立性法規範，必須具有「重要之政府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嚴密剪裁關係」，並「保留其他暢通之溝通管道」，始為合憲。惟承前所述，學者認為例外政府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其真正動機或目的係為排除某些言論或針對言論之傳播影響，或其規制對社會上經濟弱勢造成實際上之限制或不平等待遇，則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2.按我國於55年3月31日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ICERD）」，並於59年11月14日批准，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合國存放批准書。依ICERD第5條規定：「締約國依本公約第2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利：…（卯）其他公民權利，其尤著者為：…（8）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稱CERD）作成之第35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第29段復明確陳明：「言論自由是銜接人權與傳播有關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知識所不可或缺，其幫助弱勢群體矯正社會成員間之權力平衡、促進跨文化之理解與寬容、協助解構種族刻板印象、促進思想之自由交換，並提供不同觀點與相反立場。締約國應採取政策，賦予《公約》管轄範圍内之所有群體行使其言論自由的權力」。
  3.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1項並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則依前開國際人權法、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之規定，原住民族不僅與我國其他人民同樣享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國家並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或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或傳播媒體之權利，以矯正權力之不平等、促進多元文化理解與思想流通，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族之發展。
  4.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7款、第2項、第13條第1項第3款、「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就使用公園場地，明定除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外，申請人申請經許可後，必須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未遵期繳納該等費用，場地管理機關得採取行政執行手段（強制拆除、回復原狀或採取必要處置）或撤銷、廢止原許可處分。「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9款所附「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項目19並明定「全市12行政區，收費項目5-18非營利行為及其餘未表列之公園、場地、廣場」，保證金為「3萬元」、使用費為「上午、下午、晚場每1,000平方公尺各2,500元，未達1,000平方公尺以1,000平方公尺計，超過1,000平方公尺每1,000平方公尺加收1,000元，每場以4小時計」（見本院卷第173頁）。
  5.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106年2月23日起，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先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2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拆除營地，且於同年6月3日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角落靜坐，復於108年1月22日經被告遷移至228和平公園內抗爭迄今（參劃出回家的路，臺北：子皿有限公司，108年3月，頁30、34、50至103、290至292頁）。又臺北市政府於106年9月11日以府工公字第00000000000號令訂定「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並自106年9月29日生效（見本院卷第225頁），觀之被告所提供原告歷次申請借用場地資料、106年6月至同年11月原住民活動借用228和平公園場地清冊（見原處分卷可閱卷第21至86頁、本院卷第257至258頁），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生效前，於106年6月15日至同年9月28日間，陸續分別向被告申請於106年6月17日至106年11月26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靠近臺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場地，並經被告同意，且依當時所適用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第8條第2項之「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原告與其他原住民僅須繳交保證金3萬元，堪認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有按規定向被告申請使用公園場地甚明。
  6.嗣「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後，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則以其名義，陸續為原告及其他原住民申請於107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使用228和平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1號出口兩旁花圃）之場地辦理「都市原住民藝術特展」，經被告同意使用乙節，亦有被告提供之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使用場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261至353頁），且因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被告所屬機關，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規定，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是依原告與其他原住民於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訂定生效前、後申請使用228和平公園場地之歷程，可知原告與其他原住民自始至終均未支付任何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至為明確。
  7.而上開關於申請公園場地應繳納費用之規定，對一般經濟上無虞者而言，固可於支付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輕易在傳統公共論壇自由表達言論，但對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而言，該等費用實已超出渠等經濟上能力可資負擔之範圍，形同阻礙渠等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而傳統公共論壇對社會上經濟弱勢者尤為重要，單純以表意者有無能力支付費用決定其得否發表言論，實際上即係完全抑制原住民族之言論進入言論自由市場。是以，為使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觀點與其他觀點同樣得在言論市場自由流通，且依前述國際人權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之規範意旨，國家自有義務確保弱勢族群之原住民得有效行使其言論自由及接近使用公共論壇之權利，使渠等之聲音在傳統公共論壇得以被聽見，故針對前開單純以繳納費用作為使用公園場地前提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以及僅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上開費用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於本件即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8.參以上開收取費用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管理維護公園之清潔及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並使人民均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防止少數人長期佔據傳統公共論壇，阻礙他人發表言論之機會，暨兼顧公園空間之通常使用，此等目的核屬重要迫切之政府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惟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僅設有「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例外規定，對屬於社會經濟上弱勢、無法負擔上開費用之原住民（即原告），依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仍應繳交場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始得使用場地，形同完全抑制渠等自由平等利用公園場域發表言論之機會，故上開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narrowly-tailored）關係，應屬違憲。
  9.末按，「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再按，「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迭經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訂定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自治規則。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自得拒絕適用上開自治規則之規定。
㈥、原告無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而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
　1.本件原告雖未經被告許可使用公園場地，惟關於申請公園場地使用付費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業經本院認為對屬於原住民族之原告為違憲，而經本院拒絕適用，被告自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況衡諸原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在228和平公園以大型傘架搭設帳棚，駐紮在公園內圓環一隅空間等情，有228和平公園平面圖、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91、199、203、207頁），依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方式及地點，實難認原告有妨礙其他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
　2.而原告之所以在公園場域搭設帳棚，係為向總統蔡英文表達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訴求及對甫通過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不滿，且原告最初自106年2月23日起，係在總統府前之凱達格蘭大道上駐紮營地抗爭，於同年6月3日、108年1月22日始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被告移往捷運臺大醫院站1號出口、228和平公園內，業經本院詳述如前，則以合乎憲法意旨之方式解釋，考量原告均係以靜態駐紮營地、靜坐、搭設帳棚之方式行使其言論自由，且原告表達意見之場域係最接近總統府之公園傳統公共論壇場域，原告行為復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自難認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形。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之處罰內容，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綜上所述，本件所涉及之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須知第4點第8款、第9款規定，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且因該繳納費用之規定實質上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使用公園之傳統公共論壇發表言論之機會，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又該等規定與收取費用係為使人民可自由平等地利用公園場域表達言論之目的不具有嚴密剪裁關係，故該等規定要屬違憲，本院得拒絕適用。是被告不得以原告未經許可使用公園場地為由，逕自認定原告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之情事。本院考量原告行使言論自由之個案情節，且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之環境設施，亦認原告無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園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規定，依同條例第17條後段規定，對原告各裁處如附表所示原處分之處罰內容，自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恰，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同，惟原處分既有前開違誤，自仍應予以撤銷。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 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附表：
編號 原告 時間（民國）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原處分 處罰內容（新臺幣） 訴願決定 證據頁碼 1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6日下午3時38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6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A 處分） 罰鍰2,4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4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576號訴願決定書（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3 、117至120 頁 2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 108年7月18日下午4時46分 違規放置傘架（大型）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4、6款（被告提出答辯狀時，則刪除第4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8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B 處分） 罰鍰1,200元 臺北市政府108 年11月6 日府訴二字第1086103662號訴願決定書（B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23 、125至127 頁 3 巴奈庫穗 108年7月19日下午2時50分 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6款、第17條後段 被告108年7月19日北市園管裁字第C000000 號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處書（C 處分） 罰鍰3,600元 A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 、117至120 頁 




